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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 運輸業保險事宜聯合小組委員會   
各議員： 
 

的士業界面對保費飆升，多年未能改善，問題嚴重性與日俱增，政府部門應盡快切實作出回應處理。 

業界面對的困難：（一）保費長期高企，「第三者責任墊底費」倍升；（二）保單條款不公平，拒保事

件頻生；（三）法例過時、寬鬆，容易被人虛報受傷，騙取金錢；（四）部門卸責、

監管不力，胡亂誇大索償個案倍增，不良風氣日盛。 

政府應盡快正視： 

（1） 【在法例上加強罰則】- 對虛報誇大受傷人士作出調查及檢控，令一些輕微交通意外人士，減

少虛報索償，致力杜絕濫賠的源頭。 

（2） 【加強監管申請資格】-《不論過失傷亡援助基金》執行處理上出現漏洞，社會福利署應就每個

申請從警方提取詳細資料，並設立特別小組徹查問題個案。 

（3） 【應放寬交通意外開設檔案調查期限】- 律政署、警務處應就一旦發生交通意外，有人輕微受

傷，警方要在 24 小時內開設檔案調查，應放寬至 30 天，令一些檢查後身體沒有大礙的人士，

可以協調和解處理；減少交通意外數字及避免浪費警力； 

更減少因涉案司機因發生輕微交通意外，有人士報稱受傷，要被警方檢控，及填報燕梳而引致

損失，有可能會導致司機也會偽稱受傷，領取《不論過失傷亡援助基金》的款項，填補自己發

生交通意外金錢上的損失。 

（4） 【引入更多保險公司】- 防止壟斷、互相抬高保費，及改善保單不公平條款，減少拒保事件。 

（5） 【制定一份《和解協議書》】- 由法律界及保險公司共同制定一份設合市場及各方應同的《和解

協議書》，由的士業界統一合法使用，從而解決及減少更多輕微交通意外的個案發生；以及避

免因達成協議而觸犯保險條例，所造成的繁重後果。 

（6） 【保險公司已有可觀盈利】- 現時承保的士小巴的保險公司已有可觀的盈利，應盡快調減保費

及「第三者責任墊底費」回應市場，從而鼓勵行業積極維持安全駕駛，減少交通意外的發生。 
 

業界不反對有人在發生交通意外後受傷，在合情、合理、合法的情況下循途徑向政府部門尋求幫助；

但對不法之徒利用法例上的漏洞及灰色地帶騙取賠償，繼而將保險虧損全部責任轉由的士行業承受，等

同有人騙財，的士業界付鈔，實在毫不合理！本會希望  貴委員會及有關政府部門能盡快協助處理及解

決有關問題，以致問題不至越趨嚴重，助行業能夠得以繼續順利運作及發展。 

 隨函附上有關個案可供參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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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案（一） 司機發生意外後，（第一次）已在警署出示有效的第三者責任保險文件辦理手續，

並與涉案人士達成協議和解，其後竟收到警方的通知，表示對方反口推翻協議，

因第一次已出示有效的保險文件，故此司機（第二次）到警署協助調查落口供，

無須司機再次出示，其後傷者向司機追究及索償。司機亦因疏忽沒有知會車主填

報保險，造成車主日後被保險公司拒保，以致被追討索取巨額賠償。 

 

涉案日期： 2007 年 8 月 18 日       XX 77XX 司機陳先生   /   女單車司機高女士 

地    點： 元朗青山公路（屏山段）朗庭園 

判    決： 司機不小心駕駛（2008 年 3 月 17 日） 

事    緣： 司機陳先生停車時，女單車司機高女士跌倒在地，並報稱受傷，即時送院

治理； 

 2007 年 8 月 21 日，司機陳先生出示有效的保險文件（第一次）到警署辦理

手續，並與女單車司機高女士的丈夫約見面談，達成和解協議，並代表高

女士簽下和解協議書。 

  2007 年 9 月 6 日收到交通部通知，女單車司機高女士反口推翻協議，並要

求司機陳先生（第二次）到警署落口供，並向司機追究責任。 

司機在第一次到警署，已出示有效的保險文件辦理手續，其後對方反口，

故此司機第二次到警署落口供，便無須再次出示保險文件。 

而司機自行認罪及上庭都沒有通知車主，以致令車主無辜被索償。 

結    果：保險公司以發生交通意外申報時間延誤而拒保，保險公司要先向傷者賠償

費用，其後再向車主尹先生發出律師信索取所賠償費三十多萬元。 

 

現時保險條例過時、寬鬆，導致業界無所適從。一般發生交通意外後，大多司機便已離職，無

法取得聯絡，加上司機及車主並沒有實質的僱傭關係；一旦發生意外，警方只會向遇事人士發

出意外的調查結果及有關的檢控文件，車主是毫不知情。如果司機沒有主動通知車主，而導致

延誤填報保險，遭受保險公司拒保，更將一切法律責任全由車主承擔，無辜被索償，這實在對

車主毫不公道！ 










	icts1129cb2-379-4-c
	icts1129cb2-379-4a-c
	icts1129cb2-379-4b-c
	icts1129cb2-379-4c-c
	icts1129cb2-379-4d-c
	icts1129cb2-379-4e-c

